
附件               
江苏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增强市县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财政保障能力，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根据《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财预〔2022〕60号）的规定，并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列均衡性转移支付项下，用于推动各地区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提升我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水平。
第三条  省财政统筹分配中央财政和省本级安排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奖励资金不规定具体用途，由市县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使用。
第四条  奖励资金按照以下原则分配：
（一）聚焦重点。以农业转移人口实际进城落户人数为核心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规模大、新增落户多、基本公共服务成本高的地区加大支持。
（二）促进均等。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倾斜，缩小地区间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上的差距，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与当地户籍居民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两个均等化”。
（三）考虑差异。充分考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成本差异，对跨省落户、省内落户和本市落户实行差异化的奖励标准，兼顾对跨省流动的支持和均衡省内流动的职责。
第五条  奖励资金包括落户人口奖励资金、落户增支补助和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奖励资金，适当考虑绩效奖励。
第六条  奖励资金主要采取因素法分配。 
（一）农业转移人口实际进城落户人数。主要以公安部门提供的数据，区分跨省落户人数、省内跨地市落户人数和市内落户人数，采取不同权重，体现各地吸纳不同流入地农业转移人口的成本差异，主要按新增落户人口分配，适当考虑累计落户总人数。
（二）基本公共服务成本。主要参照各地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加大对公共服务成本较高落户地的支持。
（三）财政困难程度。参考各地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水平，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支持力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考虑各地接收随迁子女入学人数和工作努力程度等因素予以奖补，引导市县重视解决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力度，提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保障水平。
（五）绩效奖励。考虑各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落实情况，突出正向激励，引导市县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第七条  奖励资金按照以下公式测算：
（一）奖励资金=落户人口奖励资金+落户增支补助+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奖励资金+绩效奖励资金
（二）某地落户人口奖励资金=落户人口奖励资金总额×某地落户人口奖励资金分配系数÷∑市县落户人口奖励资金分配系数
某地落户人口奖励资金分配系数=（跨省落户人口×权重+省内跨市落户人口×权重+市内落户人口×权重）×财政困难程度系数×人均财政支出系数
跨省、省内跨市、市内落户人口权重为5：3：1。
财政困难程度系数根据各地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情况测算。
人均财政支出系数根据当地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市县平均支出的比值等因素测算确定。
（三）落户增支补助=落户增支补助总额×某地落户人口增支金额÷∑市县落户人口增支金额
某地落户人口增支金额=落户人口×人均重点支出
人均重点支出根据某地常住人口和教育、社保、卫生等相关支出测算。

（四）某地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奖励资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奖励资金总额×某地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奖励资金分配系数÷∑市县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奖励资金分配系数
某地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奖励资金分配系数=随迁子女在校生数×市县工作努力程度系数+义务教育支出系数
市县工作努力程度系数根据随迁子女在校生变化情况及其占比变化情况等确定。
义务教育支出系数根据各地小学、初中等教育支出和共同财政事权分档分担比例等确定。
（五）绩效奖励资金主要根据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相关配套政策出台、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分配。
第八条  设区市财政部门要结合省财政资金安排情况，结合自身财力，建立健全市对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并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规模大、新增落户多、基本公共服务成本高的地区倾斜。
第九条  县（市、区）财政部门要统筹上级奖励资金和自有财力，结合本地区实际，安排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增强社区保障能力以及支持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维护等方面。
第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国家和省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到位。省财政厅根据工作职责和财政部有关要求，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监督和绩效评价。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分配、下达和管理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资金使用部门和个人存在弄虚作假或挤占、挪用、滞留资金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预〔2019〕4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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